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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牛溪斷面 47-50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 

疏濬作業可行性評估報告 

一、 計畫緣由: 

近年來因受全球氣候異常及暖化影響，於洪水來臨時，石牛

溪河道因土石淤積，造成斷面不足水位抬升，恐危害居民生

命財產之安全，為避免河道淤積導致通洪斷面不足造成災

害，本局計畫辦理石牛溪 47~50疏濬工程，採即採即售方式，

並依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辦理本疏

濬計畫，以增加河川排洪功能，降低洪災發生頻率，確保人

民財產安全，爰提本評估報告。 

二、 計畫目的: 

     (一)維持河道平衡及河川正常輸砂機能。 

(二)確保水利建造物安定，減低洪災發生，保障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 

三、 計畫範圍: 

    (一)疏濬面積:本計畫疏濬面積 2.61公頃，疏濬長度約 870公尺 

   。 

(二)疏濬數量:本次概估疏濬數量為 80,000m3， 

         80,000m3*1.7T/m3=136,000T(實方數量*單位重=總疏濬重量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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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疏濬範圍及位置:計畫自石牛溪斷面 47至斷面 50(0K+000 

         ~0K+870)共 870公尺。(詳附件一~三) 

     (四)本疏濬計畫河床高係依據現況既有河槽流量斷面設計: 

         疏濬範圍內及附近各大斷面樁及計畫高程如下: 

         石牛溪斷面 47大斷面樁 11K+738，河床計畫高程:51.39m。 

         石牛溪斷面 48大斷面樁 12K+153，河床計畫高程:53.64m。 

         石牛溪斷面 49大斷面樁 12K+466，河床計畫高程:55.75m。 

         石牛溪斷面 50大斷面樁 12K+739，河床計畫高程:56.38m。 

四、 現況河道通洪能力及疏濬需求分析: 

(一)流域概況: 

 石牛溪為北港溪支流之一，發源於古坑東南方 8公里之丘陵 

         地帶，流經斗南北方至虎尾附近注入北港溪，流域面積約  

         55.4 平方公里，主流全長約 25.75 公里，下游自古坑以西 

         地區均為標高 100 公尺以下之平原，流域東邊為標高  

         100~900公尺之丘陵地帶，東臨濁水溪支流清水溪流域，南、 

         北分別與北港溪支流大湖口溪及芭蕉溪流域相鄰。石牛溪流 

         域包括古坑鄉、斗六市、斗南鎮及虎尾鎮等 4個行政區，人 

         口約計有 45,000 人。治理計畫範圍自大埔橋至北港溪匯流 

         口，長約 18 公里。(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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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石牛溪流域位置圖 

(二)河道縱、橫斷面測量成果: 

    本計畫範圍自石牛溪斷面 47至斷面 50(里程:0K+000~0K+870 

    ，大斷面樁里程累計:11K+738~12K+739)，共計 870公尺、寬 

    30公尺。本局於 109年辦理石牛溪該河段地形及河道縱斷面 

    及各橫斷面測量，測量成果詳如圖附圖之疏濬範圍縱斷面圖 

    (詳附件二、三)。 

(三)河道構造物調查: 

       本案疏濬範圍(詳圖 2)內構造物，如表 1。 

 

 



4 

 

表 1計畫範圍內左、右岸堤頂高程表 

斷面編號 累距(m) 
計畫洪水

位(m) 

左岸 右岸 

堤防名稱 堤防高程(m) 堤防名稱 堤防高程(m) 

47 11K+738 55.53 新部堤防 57.03 柴溪堤防 57.03 

48 12K+153 56.82 新部堤防 58.32 柴溪堤防 58.32 

49 12K+466 59 新部堤防 60.5 柴溪堤防 60.5 

50 12K+739 61.19 新部堤防 62.69 柴溪堤防 62.69 

 

圖 2疏濬區河段位置平面圖 

  (四)現況河道通洪能力及疏濬需求分析: 

      (1)現況河道通洪能力 

       1.計畫洪水量:石牛溪主流洪峰流量為計畫洪水量，如表 2 

 

 

 

右岸 

左岸 

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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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石牛溪流域個控制站各重現級距洪峰流量 

控制站 
合流站（北港溪與石牛

溪匯流前） 

鐵路橋站 

（崙子溪匯流前） 

柴裡橋站 

（暗港大排匯流前） 

     集水面積 

重現期(年)              
55.40(km2) 31.84(km2) 23.35(km2) 

200 1627 1000 851 

100 1379(1150) 848(648) 723 

50 1157(961) 710(539) 607 

25 957(787) 587(442) 505 

20 895(737) 551(413) 474 

10 719(582) 444(327) 384 

5 556(441) 346(249) 303 

2 350(264) 222(149) 200 

1.11 190(125) 128(71) 121 

註：括號內數值為原公告洪峰流量。 

 

         2.起算水位:本溪河口起算水位採用北港溪與石牛溪匯流後之 

                  斷面 93採 25年重現期距之計畫洪水位標高 26.47 

                  公尺作為起算水位。 

       3.各河段河寬:石牛溪主流斷面 1~7計畫河寬為 93~230m，斷面 

                    7~16計畫河寬為 80~99m，斷面 16~36計畫河寬 

                    為 70~110m，斷面 36~47計畫河寬為 60~109m， 

                    斷面 47~60計畫河寬為 68~135m。 

      (2)疏濬需求分析:依據 99年北港溪支流淤計原因及河道穩定研 

                      究之石牛溪計畫河床變化詳如表 3，現況河道 

                      蜿蜒，主槽在大斷面樁 47~50處明顯偏向右 

                      岸，河防構造物產生安全疑慮:且河床中心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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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嚴重，有疏濬之必要。 

表 3計畫河段模擬淤積高度變化 

斷面編

號 

河心累距

(m) 
96年 5年 10年 20年 

累距

(m) 
河床(m) 

模擬後床

底(m) 

河床變化

(m) 

模擬後

床底(m) 

河床變化

(m) 

模擬後床

底(m) 

河床變化

(m) 

47柴裡

橋 
11738 51.08 51.17 0.09 51.35 0.27 51.69 0.61 

48 12153 53.07 53.52 0.45 53.64 0.57 53.58 0.51 

49 12466 53.99 55.26 1.27 55.17 1.18 55.16 1.17 

50 12739 56.9 56.94 0.04 56.98 0.08 56.96 0.05 

五、計畫內容: 

   (一)疏濬採取:本案計畫由本局編製工程(支出部份)預算書，以公 

                開方式由得標廠商執行，本作業預訂配合即採即售 

                作業，每日正常出土數量預估為 1,000m3，總處理 

                土石方預估量 8萬 m3，本工程預估工期為 195日曆 

                天(含開工後 45天內進行前置作業佈設)，作業時間 

                為執行計畫工區施工及外運時間，為每日上午 7時 

                至下午 5時止(例假日休息)，其餘時間禁止施工及 

                出土，如有特殊原因，由本局核定後調整作業時間 

                ，預計出土運輸動線(詳附件四)。 

   (二) 土石販售: 

       (1)販售方式 

          依據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多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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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辦理，採公開標售，依公開、公平原則，開放廠商投 

          標，其資格訂為：方式如下: 

      （Ⅰ）第一類：於開標前一日屬礦務局依「第一類及碎解洗選 

現場認定基準」規定公佈之廠商。  

      （Ⅱ）第二類：係指非第一類而依法辦妥土石採取業（營業項 

目代碼：B6）、具砂石買賣商業登記（F111030、 

F111090、F211010）、綜合營造業（E101）、土 

木包工業（E102）、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 

造業（E103021）或疏濬業（E401）等營業項目 

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者。 

   (三) 監控管理(含招商方式、疏濬區檢測、管制及保全人力、管制 

        設施) 

        1.設置管制站及影像監控系統由本局編製疏濬工程預算書， 

          指定出入口設置管制站及地磅，並於河川內施設運輸便道 

          ，銜接河川區域外主要道路，且重要管控點設置影像監視 

          器。 

        2.建置數位化之單據管理系統採用資訊管理系統，製作取貨 

          單據，且於管制站透過網路管理系統，有效控制車輛進出 

          及砂石取貨控管及統計。 

        3.定期檢測及不定期抽查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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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定期檢測:由本局發包之疏濬工程廠商每至少 15工作天辦 

                    理自主檢測輸濬範圍及開挖深度，作程紀錄如 

                    附件六。 

         B.定期複測:由本局委託測量公司派員檢測並作成紀錄如附 

                    件七。 

         C.不定期抽查檢測:本局成立工務所並不定期派員檢測及監 

                          看。 

六、疏濬作業可行性評估: 

   (一)通洪能力檢討:由於本計畫範圍自石牛溪第47大斷面樁至第50 

                    大斷面樁，長 870公尺、寬 30公尺，疏濬後可 

                    增通洪斷面，達到維護河防安全。 

   (二)取水工工能檢討:本計畫採取範圍並無取水構造物。 

   (三)河防構造物安全檢討:本計畫採取範圍距兩側堤防最短距離約 

                          為 10m，且疏濬區均位於河床中心，兩 

                          側均未擾動，因此採取後河防構造物應 

                          屬安全。 

   (四)電塔、跨河構造物安全檢討:本計畫採取範圍內無電塔、跨河 

                                構造物，土石採取僅僅針對河床 

                                中心，兩側未擾動，除可發揮束 

                                洪功能，且降低採區洪水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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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河段而言，河性應不會因而 

                                變化。 

  (五)用地取得檢討:本計畫採取範圍及管制站均位屬河川公地，管制 

站預定位置位於台三線柴裡橋下游右岸公有土地 

，距柴裡橋約 300m 處，將利用現有河床高灘地 

                   ，故無用地取得問題。 

  (六)、環境影響說明: 

     (1)空氣品質:本疏濬計畫案可能對空氣品質影響部份，主要為施 

                 工階段開挖及運輸車輛等造成懸浮微粒溢散，短期 

                 內有可能影響附近空氣品質，屆時將加強水車灑掃 

                 作業，盡量降低揚塵效應。本計畫施工位置周邊並 

                 無密集之民宅，若短期施工，應不致對附近空氣品 

                 質造成影響。 

      (2)地表水:河道疏濬工程對於地表水會造成懸浮粒固體(S.S.) 

               濃度增加而呈現混酌，因疏濬作業為治水防洪之必要 

                作業，且開挖面有限，加上作業期程短，對水質衝擊 

                較低。 

      (3)噪音:疏濬作業噪音取決於機具數量、操作時間、時段、地點 

              等對於村落之敏感距離，因本工程作業地點距離村落較 

              遠，大多為例行性小規模疏濬作業，施工機具部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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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於造成環境噪音品質之太大衝擊。 

      (4)廢棄物:施工階段產生廢棄物主要為工作人員產生之一般垃 

                圾及施工機具類廢棄物，工程施工人員不多，對環 

                境影響不大。 

      (5)生態:本計畫範圍主要為沖積地區之辦狀河川，堤防已施作完 

              成，其流路蜿蜒，河心土石淤積，對河川生物或水際植 

              生不穩定之升息環境，因此小規模疏濬工程可視為自然 

              作用之模擬，原生態影響不大。本疏濬計畫是以治水防 

              洪為目標，若發生洪災不但危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亦 

              破壞自然環境及生態平衡，因此施工造成水域生態短期 

              影響，遠較洪災對生態破壞小。 

七、其它配合事項: 

  (一)環境維護措施: 

     (1)本案承攬商於運輸道路僱用灑水車灑水，並於管制站出入口 

        適當位置施設洗車設備或清洗輪胎設備。 

     (2)砂石運輸車輛須經監理單位檢驗合格方可進入河川載運砂石 

        ，砂石運輸車輛裝載後皆須加蓋防塵網並依指定運輸便道行 

        駛。 

  (二)防弊措施: 

     (1)明確界定疏濬範圍、設置管制站及影像監控系統，由本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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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預算書，於預定疏濬範圍設立疏濬界樁並於附近設置高程 

        控制樁，指定出入口設置管制站，於河川內設置施工便道， 

        以便出管制站後銜接河川區域外主要道路(台三線)，並於重 

        要管控點設置影像監視器。 

     (2)施工過程管制措施:經抽查檢測或複測查驗，如發現超挖、濫 

        採或與設計圖說等不符規定情事，經依契約規定之檢測標準， 

        認定如屬過失誤差，本局將立即停止採取或停工並限期改善， 

        如屬惡意違反規定者，本局將視其情節依法終止契約或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並於確定符合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後 

        ，處以行政罰緩;如經發現將採取之砂石裝載於未有提貨單之 

        砂石車或未經同意擅自於規定時間外出貨予提貨者，執行機關 

        視情節終止契約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詳附件五) 

     (3)承包商應依契約規定，將工作人員、施工機具、車輛資料函送 

        本局備查，並交由管制站駐點委外保全核對及簽到後，方可進 

        場作業。 

     (4)本局指派河川駐衛警察負責工區河段巡防管理。 

     (5)僱用保全人員協助夜間巡防取締。 

     (6)商請當地警察局派員協助巡防取締。 

     (7)砂石車進入管制站必須由疏濬管理系統已登錄當期載運廠商 

        提報車號無誤後，始得進入工區裝載。 



12 

 

     (8)裝載完成車輛，須回管制站領取三聯單，車輛始得離開工區。 

八、計畫人力: 

   (一)前置作業:由本局主辦人員擬訂計畫、預算書等事宜。 

   (二)管制站及提貨管理:委託保全公司辦理，每天約需 5~6人次。 

   (三)河道、高灘地整理及剩餘土石方處理:由工程標(支出標)廠商辦 

       理，每天約需 2~3部挖土機。 

   (四)監測管理: 

    (1)由本局工程標(支出標)廠商辦理。 

    (2)由本局委外監測或工程人員及臨時指派人員辦理。 

   (五)環境維護:由工程標(支出標)廠商辦理。 

   (六)防制盜濫採措施: 

    (1)委託保全公司協助巡防，二班制日夜執勤。 

    (2)由本局核派監工人員及河川駐警擔任。 

九、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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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計畫期程標 

4 完工作業

地磅、洗

車及施工

便道等設

施

2

土石方外

運
3

項次 工作項目

編製疏濬

計畫書、

工程預算

書及招標

文件

1

10

/0

11

/0

備

註

110年

預估完成日期

12/

01

05/

01

06/

01

07/

01

08/

01

09/

01

03

/0

04/

01

 

十、效益評估: 

    (一)有效降低河床高程增加通洪斷面，減少洪水溢流之危險，維持 

        河道正常疏洪機能。 

    (二)採售分離機制已排除越界超挖盜採之誘因，應可有效遏止盜、 

        濫採之行為，維護河防、橋梁等公共安全。 

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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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疏濬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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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疏濬計畫縱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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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疏濬計畫橫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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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疏濬運輸動線 

 

管制站 
動線方向 

臺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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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行政罰法第 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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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廠商自主檢測報告 

 

石牛溪斷面 47-50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 

自主檢測報告 

一、工程主辦單位: 

二、施工單位: 

三、檢測人員: 

四、會測人員: 

五、檢測日期: 

六、檢測地點: 

七、檢測成果報告表:如后附表 

八、檢測成果圖:如后附表 

九、其它附件:含施工前中後相片及其他 

十、檢測結果: 

 

 

十一、檢討及建議: 

    檢測人員:                      專任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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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業務抽查檢測紀錄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石牛溪斷面 47-50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 

第 次業務抽查檢測紀錄 

一、 抽查檢測單位：第五河川局 

二、 疏濬支出標承攬廠商： 

三、 檢測人員： 

四、 會測人員： 

五、 檢測日期：2021/  /   

六、 檢測地點：雲林縣古坑鄉 

七、 檢測成果：如后附件 

█檢測點統計表 

█檢測中相關之照片 

█疏濬範圍內檢測平面圖 

█疏濬範圍內檢測斷面高程圖 

□其他附件： 

八、 檢測結果(是否符合契約規定之檢測標準)： 

█合格(無超挖、濫採或與計畫圖書等不符規定情事) 

□不合格 

九、 檢討與建議： 

 

 

承辦人：  課室主管：   局長：      

 


